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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林人〔2025〕99号

关于印发《南京林业大学学科教授、副教授岗位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、处，校内各单位，淮安校区，白马校区：

《南京林业大学学科教授、副教授岗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经 2025 年 12月 10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南京林业大学

2025年 12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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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林业大学学科教授、副教授岗位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激发青年人才潜能，加强学科人

才队伍建设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岗专任教师。重点选拔博士点学科、博士点培育学科中有

望冲击 C 类及以上人才项目或国家重点、重大科学研究项目的

青年教师。

二、岗位设置

根据学校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需要，设置学科教授、副

教授岗位。

学科教授、副教授岗位在学校岗位设置总量内严格按结构比

例控制，统筹规划、合理设置。

学科教授、副教授岗位的聘任工作在每年的年底进行。

三、聘任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热爱学校，遵纪

守法，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协作精神，在一

线教学科研岗位工作。

（二）积极参与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教育教学改革、科学

研究工作，在本学科领域已有较好的学术积累，已取得国内外同

行认可的科研成果，基本符合学校教授、副教授任职资格条件的

要求，具备履行教授、副教授专业技术岗位职责的能力。

（三）学校引进的 E类以上人才可直接聘任学科教授岗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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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类人才可直接聘任学科副教授岗位。

副教授及 F类人才申报学科教授岗位，需主持 1项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；海外引进人才需主

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C 类项目或国家社科基

金青年项目。

讲师申报学科副教授岗位，需主持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

年科学基金 C类项目或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。

（四）学科教授年龄在 45周岁以下，副教授年龄在 40周岁

以下。

四、岗位任务

（一）人才培养。积极开展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指导工

作并取得显著成效。

（二）科学研究。面向国家重点战略需求和国际科学技术前

沿，积极申请国家或省部级重大人才项目和科学研究项目，发表

高水平学术论文，出版学术专著，获得国家或省部级奖励，取得

标志性成果。

（三）学科建设。围绕学科发展方向提出创新思路，推动学

科、专业、平台等建设与发展，并在本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、

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的提升，以及打造学科社会声誉等工作

中承担重要任务。

（四）团队建设。组织和参与教学、科研团队建设，积极开

展国内外学术交流，指导和培养青年教师。

五、聘期及待遇

聘期 4年。聘期内不兑现岗位待遇，但可使用教授、副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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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从事教学、科研、学科建设以及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。

在聘期内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聘任职务自行终

止；聘期期满，仍未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聘任职务

解除。

六、聘任程序

1. 个人申请。符合条件人员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。

2. 单位推荐。各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并组织评审推

荐。评审专家组原则上由院学术委员会成员组成，不少于 7人且

为单数。推荐对象获得同意票数须超过应出席评委人数的三分之

二。由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并公示 5个工作日后报送人事处。

3. 学校审核。学校组织专家组审核。

4. 审定。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
5. 发文。

七、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八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校长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7日印发


